
2021.03修訂 

財團法人台灣臨床進階教育基金會 

Taiwan Advanced Clinical Education Foundation 

危害性藥品防護處理認證研習班獎助辦法 

 
 

一、宗    旨：補助臨床護理師或藥師參加陽明大學推廣教育 110 年度第一梯次「危害

性藥品防護處理認證研習班」，以減少工作職場暴露於危害性藥品的風險。。 

二、 補助對象：現職之藥師與護理師，且其工作內容需要處理危害性藥品者。 

三、 補助名額：補助上限 10名。 

四、補助資格：符合下列各項條件者，始得申請補助。 

(1) 本會會員(若尚未成為會員，請先至此網址進行註冊：http://www.tace.org.tw) 

(2) 自費參與此研習班之藥師或護理師 

(3) 未獲得機構或其他單位補助者 

五、 補助辦法：  

1. 申請文件：請將申請文件依以下順序排列，並合併為單一 PDF檔寄至 tace@tace.org.tw。 

(1) 申請表(附件一) 

(2) 在職證明影本 

2. 補助內容 

(1) 學費補助：藥師組每人補助 5000元 

                            護理組每人補助 3000元 

(2) 住宿費：補助桃園以南(不含桃園)之學員連續二日上課日之第一日住宿費用，

以實支實付，每日上限為 1500元(本梯次補助之住宿日為 5/15及 5/22日)。 

六、請款方式：受補助對象應於完成課程並取得合格證書或結業證書後一個月內繳交下

列資料，以掛號郵寄方式或親至本會辦理請款事宜。 

(1) 合格證書或結業證書影本 

(2) 各項經費核銷需檢附之單據： 

1. 註冊費：正本收據，若以電子郵件寄發收據，請自行列印並於其上註明「此

為電子憑證」且蓋章。 

2. 住宿費：收據、發票正本或住宿方提供之電子憑證。 

(3) 受補助對象本人之帳戶存摺影本 

七、 申請截止時間：即日起至 110年 5月 10日截止。 

八、申請結果公告：獲選之補助對象，本會將於 110年 5月 13日前寄通知至聯絡信箱，

並於本會網站上公告。 


